
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第四條、第十條及第二

條附表修正總說明

    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九十二年六月二

十五日訂定發布，歷經二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係一百零二年三月

二十九日。

本辦法第二條規定各級學校實施學生健康檢查之對象、項目及

方法，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學生健康檢查基準表規定辦理。考

量學生健康檢查項目施行迄今，須配合學校實務現況與時俱進，爰

修正本辦法第四條、第十條及第二條附表，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依衛生福利部建議，將預防「注射」紀錄修正為預防「接種」

紀錄。並增訂學生已成年或有行為能力，知悉本人罹患學校衛

生法第十二條所列疾病者，亦應以書面通知學校。(修正條文第

四條)

二、修正條文第二條附表自一百零九年八月一日施行。(修正條文第

十條)。

三、修正學生健康檢查基準表(修正條文第二條附表)：

（一）口腔檢查項目：將檢查工具由現行「燈光」修正為「立燈或

手電筒」。 

（二）胸部檢查項目：修正檢查項目名稱為「胸腔及外觀檢查」，

以利實務檢查及執行。

（三）脊柱四肢檢查項目：因國內醫療環境改善，學生族群之青蛙

肢盛行率已經很低，且考量學生健檢正面表列此罕見之疾病

並不恰當，又於健檢現場環境要確診，實務面有其困難。故

將現行檢查內容「青蛙肢」修正為「蹲踞困難」，再進一步

轉介確診與處置。

（四）血液檢查項目之血清免疫學：為與現行檢查名詞一致，將

「HBs  Ag」更名為「HBsAg」、「Hbs Ab」更名為「Anti-

HBs」；另考量我國已於七十五年對幼兒進行全面 B 型肝炎



疫苗接種，且依據研究，其保護效果、抗體反應及細胞性免

疫力並未消失，國內病例數亦未增加；另高級中等學校新生

已進行全面篩檢，並由學校追蹤輔導，爰將大專校院新生

「HBsAg」及「Anti-HBs」檢驗項目由「應檢查項目」調整

為「視需要辦理」。



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第四條、第十條修正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四條  學校辦理新生入
  學時，應進行學生健康
  基本資料調查，並作成
  紀錄。學生健康基本資
  料應包括家族疾病史、
  個人疾病史、特殊疾病
  現況、預防接種紀錄及
  其他相關資料。

家長知悉學生罹患
本法第十二條所列疾病
者，應以書面通知學
校；學生已成年或有行
為能力，知悉本人罹患
本法第十二條所列疾病
者，亦同。      

第四條  學校辦理新生入
  學時，應進行學生健康
  基本資料調查，並做成
  紀錄。學生健康基本資
  料應包括家族疾病史、
  個人疾病史、特殊疾病
  現況、預防注射紀錄及
  其他相關資料。
      家長知悉學生罹患
  本法第十二條所列疾病
  者，應以書面通知學校
  。

一、 依衛生福利部建
議，將第一項之
「預防注射紀錄」
修正為「預防接種
紀錄」，以與現行
措施名稱一致，並
臻明確。另酌作文
字修正。

二、 依民法第十二條規
定：「滿二十歲為
成年」，及同法第
十三條第三項規
定：「未成年人已
結婚者，有行為能
力」；考量部分大
專校院新生為已成
年或有行為能力，
非僅限於家長始能
提供學校衛生法第
十二條所列疾病等
相關資料，爰於第
二項增列學生已成
年或有行為能力，
知悉本人罹患本法
第十二條所列疾
病，由學生本人提
供前述資料予學
校。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行。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
十九年十月五日修正發
布之第二條附表，自九
十九年八月一日施行。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零九年四月二十三日
修正發布之第二條附
表，自一百零九年八月
一日施行。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行。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
十九年十月五日修正之
第二條附表，自九十九
年八月一日施行。

一、 第一項未修正。
二、 第二項酌作文字修

正。
三、 本辦法修正之第二

條附表因涉及各級
學校及教育主管機
關與其委託醫院、
診所或所在地醫師
公會簽約之健康檢
查項目，爰增列第
三項，明定自一百
零九年八月一日之
新 學 年 度 統 一 施
行。



 

第二條附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檢查項目 實施對象及時間 建議檢查
方法

檢查項目 實施對象及時間 建議檢查
方法

一、 依國民教育法及高

級中等教育法修正

學校名稱。 

二、 口腔檢查項目：將建

議檢查方法之檢查

用具由現行「燈光」

改為「立燈或手電

筒」，以資明確，且

利於檢查工作執行。 

三、 胸部檢查項目：考量

本項檢查主要係為

檢查胸腔及外觀檢

查，將現行「胸部」

項目名稱修正為「胸

腔及外觀檢查」，以

利實務檢查及執行。 

四、 脊柱四肢檢查項目：

青蛙肢正式名稱為

臀 大 肌 攣 縮 症

(gluteal muscle 

contracture)，因為

國內醫療環境改善，

學生族群之盛行率

低，另考量以疾病篩

項目 內容 國民
小學
新生

國民
小學
四年
級 

國民
中學
新生 

高級
中等
學校
新生

大專
校院
新生

方法 檢查
用具 

項目 內容 國小
新生 

國小
四年
級 

國中
新生

高中
職新
生

大專
校院
新生

方法 檢查
用具 

體格
生長 

身高 ● ● ● ● ○ 身高
測量

身高
計

體格
生長 

身高 ● ● ● ● ○ 身高
測量

身高
計

體重 ● ● ● ● ○ 體重
測量

體重
計

體重 ● ● ● ● ○ 體重
測量

體重
計

血壓 血壓 △ △ △ ○ ○ 血壓
測量

血壓
計

血壓 血壓 △ △ △ ○ ○ 血壓
測量

血壓
計

眼睛 視力 ● ● ● ● ○ Lan
dolt’
s c  

Char
t 

Snel
len’s 

E  
Char

t

視力
表、 
視力 
機 

眼睛 視力 ● ● ● ● ○ Lan
dolt’
s c  

Char
t 

Snel
len’s 

E  
Char

t

視力
表、 
視力 
機 

辨色
力 

○ ○ ○ △ △ 色覺
檢查 

石原
氏綜 
合色 
盲檢 
查本

辨色
力 

○ ○ ○ △ △ 色覺
檢查 

石原
氏綜 
合色 
盲檢 
查本

立體
感 

○ × × × × 亂點
立體 
圖檢 
查

NTU
亂點
立體
圖

立體
感 

○ × × × × 亂點
立體
圖檢
查

NTU
亂點 
立體 
圖

斜視 
、 
弱視 

○ ○ × × × 角膜
光照
反射
法、
交替
遮眼

小手
電筒 
、遮
眼板 

斜視
、 
弱視

○ ○ × × × 角膜
光照 
反射 
法交
替遮
眼

小手
電筒 
、 
遮眼 
板 

其他 
異常 

○ ○ ○ ○ ○ 其他 
異常 

○ ○ ○ ○ ○



 

法、
視診

法、
視診

檢為目的之學生健

檢，正面表列此罕見

之疾病並不恰當，且

於健檢現場環境要

確診，實務面有其困

難，爰修正「青蛙肢」

為「蹲踞困難」，後

續再進一步轉介確

診與處置。 

五、 血液檢查項目： 

(一) 依衛生福利部一百

零七年四月十日衛

授國字第一 0 七 0

二00四二二號函，

將檢查內容血清免

疫學之「HBs  Ag」

更名為「HBsAg」、

「Hbs Ab」更名為

「Anti-HBs」，以與

現行檢查專有名詞

一致。 

(二) 依衛生福利部一百

零八年七月二十二

日疾管防字第一 0

八0二00六三二號

函說明，依「衛生福

頭頸 斜頸 
、 
異常
腫塊
及其
他 

○ ○ ○ ○ ○ 視診
、 
觸診

頭頸 斜頸
、 
異常 
腫塊 
及其 
他

○ ○ ○ ○ ○ 視診
、 
觸診 

口腔 齲齒 
、 
缺牙 
、 
咬合
不正 
、 
口腔
衛生
及其
他異
常 

◎ ◎ ○ ○ ○ 
視診 頭鏡

、 
探針 
、 
口鏡 
、 
立燈
或手
電筒 
、 
手套 

口腔 齲齒
、 
缺牙 
、 
咬合 
不正 
、 
口腔 
衛生 
及其 
他異 
常

◎ ◎ ○ ○ ○
視診 頭鏡

、 
探針 
、 
口鏡 
、 
燈光 
、 
手套 

耳鼻
喉 

聽力 ○ ○ ○ ○ ○ 音叉
檢查
法

512H
z音
叉

耳鼻
喉 

聽力 ○ ○ ○ ○ ○ 音叉
檢查
法

512H
z音
叉

耳道
畸形 

○ × × × × 視診
、 
觸診

頭鏡
、 
耳鏡 
、 
手電
筒、
壓舌
板、
燈光 

耳道
畸形

○ × × × × 視診
、 
觸診

頭鏡
、 
耳鏡 
、 
手電
筒、 
壓舌
板、 
燈光 

耳膜 
破損 
、 
盯聹 
栓塞 
、 
扁桃 
腺腫 
大及 
其他 
異常 

○ △ △ △ △ 耳膜
破損 
、 
盯聹 
栓塞 
、 
扁桃 
腺腫 
大及 
其他 
異常

○ △ △ △ △

胸腔 
及外 
觀檢 
查 

心肺 
疾病 
、 
胸廓 

     
視診
、 
觸診
、

聽診
器、 
屏風 

胸部 心肺
疾病 
、胸
廓異

   
視診
、 
觸診 
、

聽診
器、 
屏風 



 

異常 
及其 
他異 
常 

聽診 常及
其他
異常 

聽診 利部傳染病防治諮

詢會預防接種組」一

百零八年第一次會

議，建議將大專校院

新生「HBsAg」及

「Anti-HBs」檢驗項

目由「應檢查項目」

改為「視需要辦理」。

復由本部於一百零

八年九月十七日「研

商修正大專校院新

生健康檢查項目會

議」決議，考量血清

免疫學之檢查項目

「HBsAg」及「Anti-

HBs」已於七十五年

對幼兒進行全面 B

型肝炎疫苗接種，且

依據研究，其保護效

果、抗體反應及細胞

性免疫力並未消失，

國內病例數亦未增

加；另高級中等學校

新生已進行全面篩

檢，並由學校追蹤輔

導，爰將大專校院新

生「HBsAg 」及

腹部 異常
腫大
及其
他異
常 

     
視診
、 
觸診 
、 
扣診

腹部 異常
腫大 
及其 
他異 
常

   
視診
、 
觸診 
、 
扣診

皮膚 癬、 
疥瘡 
、疣 
、異 
位性 
皮膚 
炎、 
溼疹 
及其 
他異 
常 

○ ○ ○ ○ ○ 視診
、 
觸診 

皮膚 癬、
疥瘡 
、疣 
、異 
位性 
皮膚
炎、 
溼疹 
及其 
他異 
常

○ ○ ○ ○ ○ 視診
、 
觸診 

脊柱
四肢 

脊柱 
側彎 
、肢 
體畸
形、 
蹲踞 
困難 
及其 
他異 
常 

○ ○ ○ ○ ○ 視診
、 
觸診 
、 
Adam
前彎
測驗 
、四 
肢及
關節
活動
評估

脊柱
四肢 

脊柱
側彎 
、肢 
體畸
形、 
青蛙 
肢及 
其他 
異常 

○ ○ ○ ○ ○ 視診
、 
觸診 
Adam
前彎
測驗 
四肢
及關
節活
動評
估 

泌尿
生殖 

隱睪  
 

× × × × 視診
、 
觸診

手
套、
屏風
（只
適用
男
生） 

泌尿
生殖 

隱睪  
 

× × × × 視診
、觸
診

手套、
屏風 
（只
適用
男生 
） 

包皮
異常 
、精
索靜
脈曲
張及

 

 

 

 

 

 

 

 

 

 

△ 

視診
、 
觸診 

包皮
異常 
、精
索靜
脈曲
張及

 

 

 

 

 

 

  

△ 

視診
、觸
診 



 

其他
異常 

其他
異常

「Anti-HBs」檢驗項

目由「應檢查項目」

改為「視需要辦理」。 

六、 註：實施對象及時

間符號說明 

(一) 將現行「× 指不須

要檢查之項目」修

正為「× 指不須檢

查之項目」，以資

明確。 

(二) 配合胸部檢查修正

為胸腔及外觀檢

查，修正文字。 

七、 其餘酌作標點符號

修正。 

 
 
 
 
 
 
 
 
 
 
 
 
 
 
 
 
 
 

寄生
蟲 

腸內
寄生
蟲 
 

△ △ △ × × 糞便
檢查 

檢體
收集
盒 

寄生
蟲 

腸內
寄生
蟲 

△ △ △ × × 糞便
檢查 

檢體
收集 
盒 

蟯蟲 ○ ○ △ × × 肛門
黏貼
試紙
法 

顯微
鏡、 
肛門 
黏貼 
試紙

蟯蟲 ○ ○ △ × × 肛門
黏貼
試紙
法 

顯微
鏡、 
肛門 
黏貼 
試紙

尿液 尿蛋
白、 
尿糖 
、 
潛血 
、 
酸鹼 
度 

○ ○ ○ ○ ○ 試紙
儀器
判讀
法或
顯微
鏡法 

試紙
或顯
微鏡 

尿液 尿蛋
白、 
尿糖 
、 
潛血 
、 
酸鹼 
度

○ ○ ○ ○ ○ 試紙
儀器
判讀
法或
顯微
鏡法 

試紙
或顯 
微鏡 

血液 
檢查 

血液
常規 
：血
色素 
、白
血球 
、紅
血球 
、血
小板 
、平
均血
球容
積比 
肝功
能：
SGO
T、
SGP
T 
腎功
能：

△ 

 

△ 

 

△ ○ ○ 

抽血 實驗
室檢 
查設 
備 

血液
檢查 

血液
常規 
：血 
色素 
、白 
血球 
、紅 
血球 
、血 
小板 
、平 
均血 
球容 
積比 
肝功 
能：
SGO 
T、
SGPT
腎功
能：
CRE

△ 

 

△ 

 

△ ○ ○

抽血
 
 
 
 
 
 
 
 
 
 
 
 
 
 
 
 
 
 
 
 

實驗
室檢 
查設 
備 
 
 
 
 
 
 
 
 
 
 
 
 
 
 
 
 
 



 

CRE
ATI
NIN
E 
尿酸 
血脂
肪：
總膽
固醇
（T-
CHO
L） 

ATIN
INE 
尿酸 
血脂
肪： 
總膽 
固醇
（T-
CHO
L）
、血
清 
免疫
學： 
HBs  
Ag、
Hbs 
Ab 
及其 
他 

 
 
 
 
 
 
 
 

 

 
 
 
 
 
 

 
 
 
 
 
 
 
 
 
 
 
 
 
 
 
 
 
 
 
 
 
 
 
 
 
 
 
 
 
 
 
 
 

血清
免疫
學： 
HBs
Ag、
Anti-
HBs
及其
他 

△ 

 

△ 

 

△ 

 

○ △ 

 

抽血 實驗
室檢 
查設 
備 

X光 胸部
X光 

△ △ △ ○ ○ X光 影像
檢查
設備

X光 胸部
X光 

△ △ △ ○ ○ X光 影像
檢查
設備

註：實施對象及時間符號說明 

○指應檢查之項目。 

△指視需要而辦理之項目。 

× 指不須檢查之項目。 

◎指國民小學每學年亦應檢查之項目。 

●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期亦應檢查之項目。 

應檢查但須家長同意之項目，如家長不同意學生在校內進行胸腔

及外觀檢查、腹部、泌尿生殖檢查，請家長自行帶至醫療院所檢查，

費用自理，並將檢查報告繳交學校。 

註：實施對象及時間符號說明 

○指應檢查之項目。 

△指視需要而辦理之項目。 

× 指不須要檢查之項目。 

◎指國小每學年亦應檢查之項目。 

●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期亦應檢查之項目。 

應檢查但須家長同意之項目，如家長不同意學生在校內進行胸

部、腹部、泌尿生殖檢查，請家長自行帶至醫療院所檢查，費用

自理，並將檢查報告繳交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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